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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252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

城市道路交通标线施工图设计专项

排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立即开展全省公路交通标线质量控制专项工作的紧急通知》（粤交质函〔2018〕815号）和《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公路及城市道路交通标线质量控制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紧急通知》（佛交〔2018〕235号）的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城市道路交通标线的质量管理，我局决定开展城市道路交通标线施工图设计专项排查。具体通知如下：

一、排查范围

南海区范围内，在设计、审图、施工阶段的城市道路工程。

二、排查内容

在我区有任务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及设计单位应对照以下要求开展排查工作：（一）标线设计是否严格执行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二）施工图是否明确材料要求、设置位置、颜色、形状和尺寸；（三）是否明确逆反射亮度系数的要求；（四）原施工图未明确材料要求的是否补充明确。

在完成排查工作后，请各单位于2018年4月20日前将附表盖公章报送我局设计科技科。

三、整改要求

（一）各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对照排查内容要求开展工作，并督促设计单位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

（二）各设计单位对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立即对设计文件进行修改完善。在审图、施工阶段的项目，设计单位要报审图机构复审，并及时报送建设单位。进行设计变更的项目，建设单位应及时按规定程序办理。

四、其他要求

各施工图审查机构及设计单位应以本次交通标线排查工作为契机，举一反三，在今后的施工图设计、审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要求对有关建筑材料提出详细的指标要求，以更好的指导施工。

附件：城市道路交通标线施工图设计专项排查项目汇总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4月8日        
（联系人：张志明，联系电话：0757-86286071）

�








23
— 2 —

